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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技术评价（50分）
	序号
	评议内容
	分值
	评分细则

	1
	实施方案
	30分
	评分内容：
针对本项目需求内容提供实施方案：
1、有视频制作的整体策划方案，包含创意、思路、脚本、风格等内容（20分）；
2、有项目进度表，设计合理、可操作性强（10分）；
本项最高得 30 分；

	2
	项目团队
	20分
	（一）评分内容：
拟安排的项目负责人（仅限 1 人），须为投标人自有员工，在此基础上：
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可得 5分；
拟派项目负责人具有教育类相关专业学历的，可得5分；
拟派项目团队人员具有教育类或者视频制作类相关专业学历的，每提供一个可得5分，最多10分。
（二）评分依据：
1、上述人员须为投标人自有员工，提供通过投标单位缴纳的载有社保部门公章的截标日前近1个月个人社保证明，如截标日前近一个月的社保证明因社保部门原因暂时无法提供，可往前顺延一个月；投标人如成立不足三个月的，无需提供社保证明，以投标人营业执照成立时间为准，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说明该员工为自有员工。
2、学历考察需提供：①学历证书扫描件②学历认证报告或学信网（www.chsi.com.cn）查询截图。学信网无法查询的，可提供其他佐证材料（如毕业院校、人社部门等颁发机构或监管机构等单位出具的证明），留学归国人员如无法提供学信网查询记录截图，提供国（境）外学历证书扫描件（以及中文翻译件）和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扫描件也予以认可。



2、 商务评价（30分）
	序号
	评议内容
	分值
	评分细则

	1
	投标人同类业绩情况
	20分
	（一）评分内容：
1、提供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日近三年内的同类业绩，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接过校园教育类视频制作，每提供一项可得10分，本小项最高得10分。
2、提供从至本项目投标截止日近三年内的同类业绩，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承接过安全警示类视频制作的，每提供一项得10分，本小项最高得 10 分。
（二）评分依据：
1、要求提供合同关键信息页（关键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合同主体、服务内容、服务期限、合同签署日期、甲乙双方盖章签订页等）作为得分依据，合同需加盖甲方公章（或甲方业务章）。
2、提供视频资料成果相关材料，如照片或影像资料截图或活动报道截图或总结成果报告或履约评价表等内容。
3、以上资料均要求提供扫描件，评分中出现无证明资料或专家
无法凭所提供资料判断是否得分的情况，一律作不得分处理。

	2
	综合履约能力
	10分
	（一）评分内容：
响应招标公告的要求，执行项目的计划合理、进度管控方案科学，并有一定的后期保障能力。项目申报书中包含后期保障的书面承诺或应急保障预案，明确视频交付后保障改片期不少于3个月，承诺售后问题24小时内响应。
（二）评分依据：
1、完全满足得10分，部分满足或不满足得0分。



3、 价格评价（20分）
	评审项目
	分值
	评分细则

	价格
	20分
	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20



